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前 言

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“就业是最基本的民生”。高校毕业

生作为就业重点群体之一，其就业创业关系千万家庭幸福，关

系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。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明确要求，把促进

青年特别是高校毕业生就业工作摆在更加突出的位置，落实落

细就业优先政策，健全就业促进机制，拓宽市场化社会化就业

渠道，提供不断线就业服务，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。近年来，

国家和省上先后出台了一系列支持高校毕业生就业创业的政策

措施，我们聚焦高校毕业生就业创业需求，重点围绕人社部门

出台的政策，梳理编写了《咸阳市高校毕业生就业创业政策服

务指南》（2023 版），旨在帮助高校毕业生、用人单位知晓和

享受政策服务，助力高校毕业生就业创业。

咸阳市人才交流服务中心

2023 年 5 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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政 策 摘 编

一、能力提升有帮扶

（一）就业技能培训

毕业学年高校毕业生（或毕业前一学年技师学院高级工班、

预备技师班和特殊教育院校职业教育类在校生）、大学生村官，

每年可到经人社部门备案的培训单位参加 1 次政府补贴性就业

技能培训，具体请咨询各县（区）人社部门。

（二）就业见习生活补贴

毕业年度和毕业 2 年内未就业的普通高校毕业生，包括专

科及以上学历的统招毕业生，技师学院高级工班、预备技师班

和特殊教育院校职业教育类毕业生，以及 16 至 24 岁失业青年，

可向公共就业人才服务机构申请参加 3 至 12 个月的就业见习，

享受每月 1200 元的生活补贴和每月 25 元的人身意外伤害保险

补贴。

对见习期未满与见习人员签订 1 年以上劳动合同并参加城

镇企业职工养老保险的，可给予剩余期限见习补贴，政策实施

期限截至 2023 年 12 月 31 日。

（三）职业技能评价补贴

毕业学年高校毕业生（或毕业前一学年技师学院高级工班、

预备技师班和特殊教育院校职业教育类在校生）、大学生村官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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可自主选择职业技能评价机构进行初次职业技能等级认定（鉴

定）或专项能力考核，获取职业相应证书（不含培训合格证书）

的，可向当地人社部门申请每人 200 元的一次性职业技能评价

（鉴定）补贴。其中，纳入重点产业职业资格和职业技能等级

评定指导目录的，补贴标准为每人 300 元。

（四）求职创业补贴

对有就业创业意愿并积极求职创业的低保家庭、脱贫残疾

人家庭、脱贫家庭和特困人员中的高校毕业生，残疾及获得国

家助学贷款的高校毕业生，给予每人 1000 元的一次性求职创业

补贴，毕业生可在毕业前一学年下半学期内向所在院校申请。

中等职业学校（含技工院校）和民办高校毕业生可同等享受。

（五）就业创业指导

高校毕业生除参加本校组织的就业创业指导课程外，也可

参加各级公共就业人才服务机构在毕业生离校前后组织的就业

形势分析、就业政策宣讲、职业生涯规划、求职面试技巧、就

业创业能力提升等方面的线上线下公益性指导服务。

二、专项招聘主渠道

（一）校园招聘补贴

高校免申请，人社部门根据各高校毕业学年学生人数分档

次确定补贴标准，按照程序于每年 10 月底前完成校园招聘补贴

发放工作，支持高校提前开展线上线下校园招聘活动。

（二）专项招聘活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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高校毕业生除参加校园招聘外，还可关注“秦云就业”微

信小程序、公共就业人才服务机构网站和微信公众号等平台，

根据个人需求参加人社部门每年定期举办的大中城市联合招聘、

民营企业招聘月、百日千万网络招聘行动、就业服务攻坚行动、

金秋招聘月、人力资源市场就业服务周等针对高校毕业生的就

业专项招聘活动。

（三）职业介绍补贴

经依法行政许可、注册登记的经营性人力资源服务机构（含

劳务派遣服务机构），向登记失业人员和农民工提供免费职业

介绍服务，且登记失业人员和农民工与用人单位或劳务派遣公

司签订 1 年以上劳动合同的，可向当地人社部门申请每人不超

过 500 元的职业介绍补贴。

（四）个人权益保护

高校毕业生在求职期间应加强自我保护，注意防范虚假招

聘、乱收费、扣证件、培训贷等求职陷阱。求职期间除参加校

园招聘活动外，也可到我市公共就业人才服务机构或各级人力

资源社会保障部门推荐认定的诚信人力资源服务机构查询岗位

信息。接到招聘邀约后，及时上网核实相关信息，特别是要到

市场监管部门的官方网站查询该用人单位注册或者备案情况，

若查不到相关信息就说明该单位可能不存在。找到意向工作信

息后，要和有一定社会阅历的亲友沟通情况，冷静听取他们的

意见或相关领域工作经验。如遇上求职陷阱，可拨打“12333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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咨询电话向人社部门投诉举报，如人身安全受到威胁，应立即

向公安部门报警。

三、企业吸纳有激励

（一）创业担保贷款

小微企业自提交申请日前一年内，新招用包括高校毕业生

在内的符合创业担保贷款条件的人员数量达到企业现有在职职

工人数 15%（超过 100 人的企业达 8%）以上，并与其签订 1 年

以上劳动合同；无拖欠职工工资、欠缴社会保险费等严重违法

违规信用记录的，可申请最高不超过 1000 万元的创业担保贷款，

财政部门承担 300 万元以内一定比例的贴息，超出部分产生的

利息，由企业自行承担。

（二）职业培训补贴

对企业新招用毕业学年高校毕业生与企业签订 1 年以上期

限劳动合同，在劳动合同签订之日起 1 年内参加由企业依托所

属培训机构或合法合规教育培训机构开展岗位技能培训并取得

相应证书的，按同类工种、相同或相近课时就业技能培训补贴

标准给予补贴。

（三）吸纳高校毕业生社会保险补贴

各类企业吸纳毕业年度和离校 2 年内高校毕业生（含技师

学院高级工班、预备技师班和特殊教育院校职业教育类毕业生）

就业、与之签订 1 年以上劳动合同且为其缴纳社会保险费的，

可向参保地人社部门申请不超过 1 年的社会保险补贴。

（四）就业见习一次性留用补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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见习单位接收毕业生及失业青年见习且本年度留用率不低

于 50%，并与留用人员签订 1 年以上劳动合同的，按留用人数对

见习单位给予每人 2000 元的一次性见习留用补贴。

（五）一次性吸纳就业补贴

对企业招用毕业年度或离校 2 年未就业高校毕业生、登记

失业的 16-24 岁青年，签订 1 年以上劳动合同并参加城镇企业

职工养老保险的，按每人 2000 元标准发放一次性吸纳就业补贴，

政策实施期限截至 2023 年 12 月 31 日。

四、基层就业天地广

（一）“三支一扶”计划

通过“三支一扶”计划公开招募高校毕业生到基层从事支

教、支农、支医和帮扶乡村振兴等相关岗位工作，享受一定的

工作生活补贴和一次性安家费，按规定参加基本养老、基本医

疗、工伤保险，享有公务员考录、事业单位公开招聘等政策。

期满考核合格的“三支一扶”人员，三年内参加全国硕士研究

生招生考试的，初试总分加 10 分，同等条件下优先录取。“三

支一扶”计划前无工作经历的人员期满且考核合格的，两年内

在参加机关和企事业单位考录（招聘）、自主创业、落户、升

学等方面可同等享受应届毕业生相关政策（详情请关注陕西省

人社厅官网 http://rst.shaanxi.gov.cn）。

（二）县及县以下医疗卫生机构定向招聘

县及县以下医疗卫生机构面向社会定向招聘获得国家教育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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行政主管部门承认的医学类专业本科及以上学历、学士及以上

学位的应届毕业生及往届未就业毕业生，对脱贫地区和艰苦边

远地区的乡镇卫生院（不含社区卫生服务中心）可放宽至大专

学历。放宽到大专学历的，临床医学专业须具有执业（助理）

医师资格证书。定向招聘人员纳入事业单位编制内管理，须按

照合同要求，在县及县以下医疗卫生机构最低服务期限为 5 年

（不含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）。试用期满考核合格，一次性补

助安家费 3 万元，按有关政策规定优先享受保障性住房等政策。

（三）鼓励到社区就业创业

高校毕业生在社区服务类企业（社会组织）就业、参加见

习，或投身城乡社区服务领域创业的，按规定落实就业创业扶

持政策。社区工作者队伍出现空缺岗位要优先招用或拿出一定

数量岗位专门招用高校毕业生。

（四）应征入伍服义务兵役

普通高等学校年满 18 至 22 周岁的在校生和不超过 24 周岁

的毕业生（研究生毕业生及在校生放宽至 26 周岁），可入伍服

义务兵役，除享有优先报名应征、优先体检政考、优先审批定

兵、优先安排使用“四个优先”政策，家庭按规定享受军属待

遇外，还享受优先选拔使用、学费补偿和国家助学贷款代偿、

退役后考学升学优惠、就业服务等政策。有意向参军入伍的大

学生可向所在学校学工部（处）、就业中心、资助中心、武装

部、征兵工作站或所在县（市、区）人武部咨询有关政策（详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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请关注全国征兵网 https://www.gfbzb.gov.cn）。

五、自主创业有支持

（一）创业培训补贴

毕业学年及离校 2 年内未就业高校毕业生可免费参加人社

部门组织的 SIYB 培训、网络创业培训等培训项目，学习创业技

能，提升创业能力。

（二）一次性创业补贴

创办小微企业或从事个体经营，且所创企业或个体工商户

自工商注册登记之日起正常运营6个月以上的毕业年度和毕业2

年内高校毕业生（含技师学院高级工班、预备技师班和特殊教

育院校职业教育类毕业生），可在创业实体登记注册后 7 至 12

个月期间内向创业所在地县级人社部门申请每人 5000 元的一次

性创业补贴。

（三）创业担保贷款

高校毕业生(含大学生村官和留学回国学生)在内的符合条

件的创业者可向县（区）公共就业人才服务机构申请最高不超

过 20 万元的创业担保贷款，对于合伙创业的，可申请最高不超

过 100 万元且不超过符合条件个人贷款总额度的 10%。自 2021

年 1 月 1 日起，新发放的个人和小微企业创业担保贷款利息，

LPR-150BP 以下部分，由借款人和借款企业承担，剩余部分财政

给予贴息。

（四）陕西省高校毕业生创业基金贷款



11

毕业 5 年内国家承认学历的大学毕业生、留学归国人员以

及普通高校在校硕士及博士生（对有过“农村基层人才队伍振

兴计划”、“大学生志愿服务西部计划”、“大学生村官计划”

项目经历的高校毕业生可适当放宽毕业年限），在省内依法注

册公司、民办非企业单位、农村经济合作社，可按规定向市级

公共就业人才服务机构申请免息的最高不超过 10万元的个人贷

款和不超过 50 万元的合伙贷款。

（五）社会保险补贴

对毕业年度自主创业的高校毕业生，给予不超过 2 年的社

会保险补贴。自主创业失败时，其享受社会保险补贴期满或距

社会保险补贴期满不足 1 年（含）的，可再给予 1 年期限的社

会保险补贴。

（六）创业孵化项目补贴

对经市（区)、县级人社、财政部门认定达到标准的创业孵

化基地（返乡创业园区），按每孵化成功或存活 1 个创业实体

不超过 1 万元，每带动 1 个人就业不超过 3000 元的标准核算，

给予创业孵化项目补贴。具体标准由各市（区)人社、财政部门

制定。每个创业孵化基地（返乡创业园区）每年享受创业孵化

项目补贴不超过 200 万元。每个创业实体和就业的自然人作为

核算指标，只能使用 1 次。

（七）税费减免

毕业年度内高校毕业生持《就业创业证》（注明“毕业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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度内自主创业税收政策”）或《就业失业登记证》（注明“自

主创业税收政策”）的人员，从事个体经营的，自办理个体工

商户登记当月起，在 3 年（36 个月）内按每户每年 12000 元为

限额依次扣减其当年实际应缴纳的增值税、城市维护建设税、

教育费附加、地方教育附加和个人所得税。

（八）创业孵化服务

创业孵化基地以创业孵化为主要目的，为包括高校毕业生

在内的创业者提供项目发布、创业培训、融资贷款、专家指导、

技术咨询、法律维权、事务代理等“一站式”综合服务。县（区）、

乡镇（街道）级标准化创业中心为包括高校毕业生在内的创业

者提供低租金或免租金经营场地租赁、就业技能培训和以 SIYB

为主的创业培训、创业担保贷款、高校毕业生创业基金贷款等

融资政策，落实一次性创业补贴政策、社会保险补贴政策等，

能够“一站式”受理代办人社、教育、科技、工业和信息化、

财政、商务、市场监管、税务等部门创业扶持政策。

六、灵活就业有鼓励

（一）社会保险补贴

对高校毕业生离校 2 年内实现灵活就业的，给予不超过 2

年的社会保险补贴。

（二）创办社会机构

在校或者毕业不满 2 年的大学生自主创办，或者社会力量

以招聘此类人员就业为主创办民办非企业单位的，由登记管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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机关推荐专门人员或者机构免费提供咨询指导和服务。

在校或者毕业不满 2 年的大学生自主举办公益慈善类和城

乡社区服务类民办非企业单位，可向县（区）级登记管理机关

申请直接登记，受理机关应根据实际情况予以减免开办资金，

安排社会组织孵化基地进行培育扶持。

（三）鼓励到中小企业就业

高校毕业生到中小企业就业，在专业技术职称评定、科研

成果或荣誉称号申报等方面，享受与国有企事业单位同类人员

同等待遇。

七、就业手续及时办

（一）离校未就业应届高校毕业生实名登记

离校未就业应届高校毕业生，应及时到生源地（陕西生源）

或居住地（省外生源）县（区）公共就业人才服务机构进行实

名登记，享受“131”就业服务（1 次职业指导、3 次岗位推介、

1 次技能培训或就业见习机会）及创业服务、人事劳动保障代理、

困难帮扶等公共就业服务。

（二）档案托管相关服务

2023 年起，不再发放《全国普通高等学校本专科毕业生

就业报到证》和《全国毕业研究生就业报到证》（以下统称

就业报到证），取消就业报到证补办、改派手续，不再将就

业报到证作为办理高校毕业生招聘录用、落户、档案接收转

递等手续的必需材料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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教育部门建立高校毕业生毕业去向登记制度，作为高校

为毕业生办理离校手续的必要环节。高校要指导毕业生（含

结业生）及时完成毕业去向登记，核实信息后及时报省级教

育部门备案。实行定向招生就业办法的高校毕业生，省级教

育部门和高校要指导其严格按照定向协议就业并登记去向信

息。高校毕业生到户籍和档案接收管理部门办理相关手续时，

教育部门应根据有关部门需要和毕业生本人授权，提供毕业

生离校时相应去向登记信息查询核验服务。

高校毕业生到机关、国有企事业单位就业或定向招生就

业的，可将档案转递至就业单位或定向单位；到非公单位就

业、灵活就业及自主创业的，可将档案转递至就业创业地或

户籍地公共就业人才服务机构，其中转递至就业创业地的，

应提供相关就业创业信息；暂未就业的，可根据本人意愿将

档案转递至户籍地公共就业人才服务机构，或按规定在高校

保留两年。严禁个人保管本人或他人人事档案。

八、就业服务广覆盖

（一）“秦云就业”线上人社服务

“秦云就业”服务平台是陕西省人社厅联合省级相关部门，

按照“统一平台、统一数据、统一服务、统一用户”的要求，

推出的一款政务服务小程序，已面向全省劳动者开通。高校毕

业生可通过这个小程序，在线查询就业创业政策、招聘岗位信

息、人事考试信息、社保账户信息，在线申请办理就业创业补

贴、就业失业登记、就业困难认定、创业担保贷款、技能培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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报名、就业见习活动以及劳动维权等多项业务，让您足不出户

就能享受便捷的公共就业服务。

1.“秦云就业”PC 端访问地址:

http://www.qinyunjiuye.cn/sxjob/

2.“秦云就业”小程序二维码：

（二）各级公共就业人才服务机构窗口服务

县级以上人民政府设立公共就业人才服务机构，为高校毕

业生等各类劳动者免费提供基本公共就业服务。高校毕业生有

求职需要的，可到生源地（陕西生源）或居住地（省外生源）

县（区）公共就业人才服务机构进行求职登记和失业登记，获

得岗位信息、职业指导、职业培训、就业见习等就业服务，咨

询就业创业补贴政策。可登录“秦云就业”小程序，在首页“电

子地图”搜索各地公共就业人才服务机构地址和咨询电话。

http://www.qinyunjiuye.cn/sxjob/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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咸阳市高校毕业生就业创业服务咨询电话

单位名称 咨询电话

咸阳市人才交流服务中心 029-33329015

咸阳市秦都区人力资源和就业服务中心 029-32001011

咸阳市渭城区人才交流中心 029-33188124

兴平市人力资源与劳动就业服务中心 029-38815829

武功县人才交流服务中心 029-37290303

乾县人才交流服务中心 029-35511152

礼泉县人才交流服务中心 029-35619269

泾阳县人力资源和劳动就业服务中心 029-36226320

三原县人才交流中心 029-32263149

永寿县人才交流服务中心 029-37663686

彬州市人才交流服务中心 029-34922938

旬邑县人才交流服务中心 029-34423309

淳化县人才交流服务中心 029-32773066

长武县人力资源和劳动就业服务中心 029-34206583

秦云就业 更多高校毕业生就业创业政策请关注
咸阳市人才交流服务中心公众号 xyrcfwzx


	（五）一次性吸纳就业补贴

